
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体育优秀奖”
评选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挖掘和选树优秀青年学生先进典型，

以模范事迹感染与激励广大学生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快乐

学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方科技大学

章程》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荣誉表彰实施办法》等文件

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每学年在修业年限内毕业并

取得学位的应届毕业研究生。

第三条 每学年，面向本细则第二条所述对象，评选不

超过 5名在体育运动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硕士毕业生和博士

毕业生。

第二章 参评条件

第四条 每学年申请参评的应届毕业研究生须符合以下

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

法规。



2.热爱学校，践行“明德求是，日新自强”校训，遵守

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完成规定学业。

4.尊敬师长，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

行为习惯。

在满足基本条件下，需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1.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至少参加 1 项校级体育竞赛获得

前三名的。

2.努力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带动周围同学积极参与

体育运动，取得突出成绩的。

3.在传播体育精神、体育文化，传授体育技能等方面取

得优异成绩，为学校做出突出贡献的。

校学生运动队成员且获省级及以上体育竞赛获奖者优

先评选。

第三章 评选时间及流程

第五条 研究生“体育优秀奖”在每学年春季学期进行

表彰。

第六条 参评者所提交的个人在体育运动领域所获得的

有效成果必须在基本修业年限内取得。

第七条 评选流程

（一）初评



符合条件的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由所在学院

组织推荐，上述推荐名单在相关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

日，公示无异议后，将评选材料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

（二）审定

领导小组秘书处审核评选材料，并将审核结果在全校范

围内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提请领导小组

审定。

（三）表彰

学校发文表彰。

第四章 异议处理及评选纪律

第八条 对初评或推荐与汇评的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初

评或推荐与汇评结果的公示期内，实名向评选部门提出异议，

评选部门应在接受异议后 3 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

对评选部门答复有异议的，可在学校公示期内，实名向

领导小组提出书面申诉，并附评选部门答复意见。领导小组

对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作出复查结论，告知申诉人及相关评选部门。复查结论为学

校最终处理意见。

第九条 在研究生“体育优秀奖”评选过程中有弄虚作

假等行为或其他不符合研究生“体育优秀奖”评选条件的，

学校取消其评选资格 或撤销其荣誉称号并追回荣誉证书。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细则由体育中心负责解释。


